
东师校发字[2019] 53 号

关于印发《东北师范大学预算追加和调整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《东北师范大学预算追加和调整实施细则》已经学校

2019 年 5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东北师范大学预算追加和调整实施细则》

东北师范大学

2019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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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东北师范大学预算追加和调整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预算追加和调整程序，落实预算编

制和执行的主体责任，强化预算管理的严肃性和预算执行的

约束力,根据《东北师范大学预算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预算一经下达，原则上不予追加和调整。遇到

国家政策调整、学校工作任务发生重大变化，以及其他重大

突发事件等不可预见情况，且对预算的执行产生重大影响时，

方可按规定程序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。

第三条 预算追加和调整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事财结合。业务部门提交学校审议的事项，

凡涉及年度预算追加和调整的，原则上应同时将申请报预算

委员会办公室，以保证项目实施计划与经费支出计划相匹配。

（二）坚持统筹规划。按照“先调剂后追加”的原则，

优先考虑单位内部项目之间的经费调剂，合理统筹单位之间

同类项目的经费调剂，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予硬性追加。

（三）坚持绩效导向。当年追加和调整的经费原则上应

于年底前执行完毕，如有结余收回学校统筹安排。预算追加



2

和调整事项原则上作为单位年度预算绩效考核的重要维度，

与下年度预算安排适当挂钩。

第四条预算委员会办公室于每年 6 月底、8 月底、10 月

底分三批次集中办理预算追加和调整事宜，重大突发事件所

涉及的预算追加和调整事项除外。

第五条 预算追加和调整遵循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各单位提前编制预算追加和调整申请（附相关依

据及测算标准等），向分管校领导和学校主要领导汇报，同

时报预算委员会办公室审核。

（二）预算委员会办公室初审并汇总预算追加和调整申

请，向分管校领导汇报并征得同意后，组织召开预算委员会。

（三）各申请单位集中向预算委员会汇报预算追加和调

整事项，阐述预算执行因素的变化、对预算执行的影响程度、

额度及其测算标准等。

（四）预算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明确意见，并向学校主要

领导报告审议情况，作为决策依据。

（五）对于追加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、调整金额超过 200

万元的事项，必须提交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审定。

（六）预算委员会办公室依照学校审议结果将预算追加

和调整指标下达各申请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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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需要追加和调整预算的，由

申请单位分管校领导和财务部门分管校领导联签后先行追

加和调整，事后参照上述程序要求向相关会议通报或说明。

第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预算委员会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


